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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广西实施方案
自2012年启动以来，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以下简称科学营活动）每年组织高中生走进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聆听大师报告、参观重大科研设施、了解科技前沿动态，已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深受参与各方欢迎的青少年公益科普品牌活动，对于深化高校与中学协同育人，广泛激发青少年想象力和探求欲，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促进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科学营活动已累计吸引14万余名高中生参加。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科学营活动的重要意义，认真做好科学营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

一、活动形式

自2026年起，科学营活动将分设暑期营、常态营两类，遴选高一、高二年级部分学生走进高校，聆听大师报告，参观实验室、博物馆等星火馆，与科学家面对面对话交流，参加大学生科技社团实践，体验校园科创文化，引导青少年近距离领略科技魅力，探寻前沿科技知识，传承科学家精神，树立科技报国志向。

（一）暑期营

暑期营活动集中在每年暑假期间组织实施，一般为期一周。

（二）常态营

常态营活动利用周末、法定节假日及春秋假期等课余时段，面向高校周边普通高中学生组织实施，活动内容和营员规模由高校根据学校特色确定，每期活动一般不少于3天。

二、组织实施

自治区科协、教育厅联合成立科学营活动广西管理办公室，负责区内活动的总体协调、制定区内活动组织方案、宣传等工作。科学营活动广西管理办公室设在自治区科协，日常工作由广西青少年科技中心负责。
科学营活动市级管理办公室设在设区市科协，日常工作由各设区市科协负责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部门牵头组织实施。各设区市科协、教育局要强化责任意识，加强人员管理，确保活动安全、顺利、圆满完成，并做好活动组织及宣传等工作。

暑期营由广西管理办公室组织实施，负责营员和带队教师招募与管理等工作。常态营以高校为主组织实施，一般由高校科协负责组织营员和带队教师招募、活动组织实施、协调保障、成果宣传展示等各项工作。

三、活动规模

2026年广西共选拔80名学生和8名带队教师（学生与带队教师比例按10:1配置）参加由上海、陕西高校承办的科学营暑期营活动。

四、活动内容

高校科学营暑期营活动集中在每年暑假期间开展，由承办高校设计并组织实施，体现承办高校的学科特点、专业特色和人文传统。通过组织营员与名家大师对话交流、参加科技实践、参观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场所、参观校史馆等文博设施、体验校园生活和校园文化、与优秀学长交流互动等活动，帮助营员了解大学生活，探寻前沿科技知识，培养科学精神，感悟科学家精神，树立科技报国志向。
五、营员和带队教师选拔

营员选拔名额由广西管理办公室结合各市开展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情况及历年营员招募情况分配，营员的选拔工作由市级管理办公室负责。

（一）名额分配及要求

1.广西管理办公室择优推选积极参加区内各类青少年科技活动，品学兼优的学生和带队教师参加活动。

2.为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要求，2026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的营员选拔应适当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普通高中倾斜，并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降低选拔标准。

3.依照各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历年活动宣传工作成果、营员、带队教师组织及表现情况确定名额分配。

4.各市学生营员派往的高校视组织情况每年适当轮换。

（二）营员的选拔标准及流程

1.营员的选拔标准

营员的选拔遵循自愿、择优选拔原则。营员必须为现就读普通高中高一或高二（2026年5月就读高一、高二年级）的在校学生，且具备以下条件：

（1）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热爱科学、有科技特长，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品行优良。

（2）身体健康，无严重急、慢性疾病及传染性疾病，适宜参加一定强度的户外活动。

（3）具备较强的沟通交流和生活自理能力，组织纪律性强，适应能力强，服从管理。

（4）同等条件下，积极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五项学科竞赛等各类科技竞赛活动，并在活动中取得较好成绩的学生，积极参加八桂青少年英才培养计划，并在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学生优先。

（5）同等条件下，县域普通高中、经济欠发达地区及少数民族的优秀学生优先。 

2.学生营员的选拔流程和替补

（1）学生营员由各设区市科协、教育局推荐，并按给定名额的10%申报替补营员。

（2）公示：经广西管理办公室审核后的营员名单（含替补名单），在营员所在学校公告栏和所在设区市科协网上分别进行不少于3天的公示。

（3）替补：已经入选的营员经确认弃权后，方可进行替补程序，由广西管理办公室依照替补学生营员名单择优筛选，择优替补。

（三）带队教师的选拔标准及流程

1.带队教师的选拔标准

带队教师一般应为科学类课程教师或科技辅导员，要求有丰富的学生管理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沟通协调能力，年龄在45周岁以下，并遵循以下选拔标准：

（1）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组织、管理、沟通能力，遵守纪律，服从安排。

（2）年富力强，身体健康，无严重急、慢性疾病及传染性疾病，适宜参加一定强度的户外活动。

（3）长期从事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的科技辅导员。

（4）获得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专业水平认证资格、在市级及以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获奖或指导学生在市级及以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科技教师、作为指导教师积极参与指导八桂青少年英才培养计划学生培养工作的教师优先。

2.带队教师的选拔流程和替补

（1）带队教师由各设区市科协、教育局推荐，并按给定名额的1:1.5申报替补带队教师。

（2）公示：经广西管理办公室审核后的带队教师名单（含替补名单），在带队教师所在学校公告栏和所在设区市科协网上分别进行不少于3天的公示。

（3）替补：已经入选的带队教师经确认弃权后，方可进行替补程序，由广西管理办公室依照替补带队教师名单择优筛选，择优替补。

六、营员和带队教师的管理和要求

各市级管理办公室要对营员及带队教师进行培训和管理，出发前，指派专人开展营前集结与安全培训，带领本市参与人员了解所属分营的历史文化和学科特点，进行相关知识准备，增强参与活动效果；注重营中监督与协调管理、营后总结与调查评估。

（一）营员的管理和要求

1.学生营员由所属分营的带队教师带领集中前往分营高校。所在市无带队教师的营员应由监护人送往广西管理办公室指定的集合地点，交给其带队教师后集中前往分营高校；疏散时由带队教师带领集中返回广西管理办公室指定的疏散地点,交给其监护人。
2.学生营员应严格遵守各承办单位的安排，准时参加各项活动。活动结束后7天内，学生营员需完成调查问卷填写、提交心得体会及影像资料，由带队教师统一汇总交至广西管理办公室。

3.学生营员应互相尊重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和习惯。

4.活动期间应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及时记录日记心得及影像资料。注重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睡眠。

5.记录带队教师的联系方式，随时确保通讯畅通。

6.严禁学生营员私自外出，不得离开集体擅自活动。如遇特殊情况，须向带队教师和广西管理办公室请假后方可行动，外出后如发生任何情况主办方概不负责。

7.用餐时，注意节约、文明，注意营养均衡；对饮食有特殊要求的，请提前向带队教师说明。

8.如遇重大灾害或突发情况，请不要惊慌，尽快跟随带队教师和工作人员离开。

9.注意做好各项疾病的自我预防，注意个人卫生；发现发热、鼻塞、恶心等症状要及时上报带队教师。

10.如无特殊情况，活动结束后须在带队教师的带领下及时返回派出地或指定疏散地点。不随队返回的营员须向广西管理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并由监护人接走。

（二）带队教师的职责和要求

1.所有带队教师必须参加营前培训。带队教师负有学生监护人的职责，要确保学生报到途中、参加活动期间和活动结束返回过程中的交通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

2.按照分组情况熟悉所带学生营员的姓名、电话、家长联系方式等。活动期间每天晚上10点清点人数，了解学生健康安全状况。

3.带队教师要以身作则，遵守带队教师纪律守则，并督促学生营员遵守纪律守则。

4.带队教师须在活动结束后及时带领学生营员返回派出地或指定疏散地点。

5.所有带队教师须在活动结束后7天内，督促学生营员完成调查问卷填写、收集学生营员的心得体会及影像资料，统一汇总至广西管理办公室，市级管理办公室要提醒带队教师及时完成资料收集。

6.带队教师对学生营员的管理：

（1）带队教师全程参与各分营活动。

（2）活动期间与广西管理办公室、各高校及营员家长保持联系沟通。

（3）熟悉活动日程，协助各分营主办方组织学生按时参加各项活动。

（4）与学生营员同吃同住同活动，不得擅自脱离学生单独行动。

（5）指导学生做好活动期间的心得与影像资料收集。

（6）负责协助各分营主办方收集学生营员调查评估问卷。

（7）遇到突发事件，沉着冷静，不要惊慌，首先确保自身和学生的安全，尽快与广西管理办公室联系，说明突发事件状况，保持通讯畅通。

（8）尊重并提醒学生营员尊重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和习惯，主动采取有效沟通，避免争执、冲突。

七、安全管理

营员派出学校要对参加活动的营员进行安全教育，并督促其监护人填写好监护人声明书；各设区市科协与营员监护人、带队教师签订安全协议，在出发前组织本市营员及带队教师开展安全教育，强调安全的重要性，明确在科学营活动期间带队教师是学生监护人的职责，确保学生营员报到途中、参加活动期间和活动结束返回过程中的交通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广西管理办公室与各设区市科协签订安全协议，并在开营前以线上培训的形式开展营前培训及安全教育（线上培训时间另行通知）。各阶段的安全管理责任单位及人员如下：

（一）学生营员由派出地前往广西管理办公室指定的集合地点，以及学生营员从广西管理办公室指定的疏散地点到家期间的安全由其监护人负责。

（二）学生营员从广西管理办公室指定的集合地点前往高校，以及学生营员从高校返回广西管理办公室指定的疏散地点期间的安全由广西管理办公室、所在市科协和带队教师共同负责。

（三）学生营员在高校参与科学营活动期间的安全由广西管理办公室、所在市科协、分营高校和带队教师共同负责。

活动期间，带队教师、学生营员及家长的手机须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以便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联系到相关人员。
八、有关要求

（一）各设区市科协、教育局要高度重视科学营活动，加强组织领导，配齐配强工作力量，做好活动组织管理工作。

（二）各设区市科协、教育局要强化安全责任，确保万无一失。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预案，抓好责任落实，出发前组织本市营员及带队教师开展安全培训，确保科学营活动过程中不出现安全事故。

（三）各市级管理办公室要做好本地科学营活动的宣传工作，充分运用电视、报刊、网站、新媒体平台等对科学营活动进行广泛宣传报道，按时将活动图片及宣传报道汇总整理上报广西管理办公室。参与学校应注重选拔招募期间及活动结束后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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